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吉林市解决“无籍房”问题的若干意见
吉市政办发〔2019〕1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加快推进我市解决“无籍房”问题工作，按照民生为本、尊重历史、因事施策、特事特办的原则，对于我市城区内国有土地上建设的、2016年年底以前已入住但未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房地产项目，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不动产首次登记问题

（一）先行登记、并行完善。经市解决城市棚户区改造逾期未安置和“无籍房”问题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确认的我市“无籍房”项目，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税务局组织勘测、核查，对存在的问题制定解决办法，由市解决“无籍房”问题推进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汇总，报领导小组审议，审议通过的项目，由不动产登记机构按领导小组确认意见和市政府有关文件要求先行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在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的同时，相关职能部门继续完善各项审批及验收手续，对开发企业存在欠缴税费及违法、违规行为的，继续催缴追缴，并依法惩处。
（二）辖区政府负责确定代为申请主体。因企业走逃（失联）等原因，造成无法申请或不申请的，由项目辖区政府确定代为申请的主体，代为申办各项审批、验收手续及不动产首次登记。各职能部门可依据代为申请主体的申请，办理各项审批及验收手续；不动产登记机构可依据代为申请主体提供的申办材料，先行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

（三）公告。经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项目，通过媒体公开对项目基本情况进行公告，有代为申请主体的一并进行公告，30日内没有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可先行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

二、关于补缴土地出让金问题

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角度，以群众无过错为原则，对于已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因规划调整需补缴土地出让金的，由领导小组“一事一议”，按有关规定予以解决。同时可先行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在不动产登记证书上登记土地宗地面积，再逐步进行土地二次审批，确定土地分摊面积。
三、关于缺失建设用地手续问题

（一）对于未经批准的建设用地，由辖区政府调查核实项目情况、未及时办理建设用地手续原因，报领导小组“一事一议”，依法处理。
（二）对于已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但用地、规划手续不完整、不一致的，由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依据房屋所有权证记载信息，确定权利主体、宗地界址、用途、土地使用权类型后，报领导小组审议。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不动产登记机构可先行办理不动产登记。

四、关于缺失规划手续和违反规划建设问题

（一）对于缺失规划手续的，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依法调查，出具规划相关材料。

（二）对于未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但满足规划条件的，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补充相关材料。

（三）对于超出规划条件建设的，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规划相关材料。

上述三项内容10个工作日不能办结的，填写审核表，报领导小组审议。经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不动产登记机构可先行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

五、关于缺少建设工程竣工验收问题

（一）对于未组织建设工程竣工验收且参建各方责任主体缺失或工程技术资料不完整的项目，由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后，甲级设计院根据检测报告，对房屋安全进行论证，对论证通过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可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
（二）对于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但仍缺少其他竣工备案资料，《吉林市建设工程竣工备案证》10个工作日不能办结的，填写审核表，报领导小组审议。经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不动产登记机构可先行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

六、关于缺少测绘成果问题

对于经领导小组确认开发企业无法缴纳测绘费的，依法选聘测绘单位进行测绘，并出具测绘结果。没有预测的、已预测但有变化及已预测但找不到原测绘公司的，由选定的测绘单位进行测绘。对于产生的测绘费由市财政部门垫资，依法予以追偿。选定的测绘单位依据相关材料实施测绘后，市住建局测绘管理机构进行审核。

七、关于欠缴税费问题

开发企业欠缴有关税费的，由公安部门配合税务部门依法追缴；开发企业擅自收取购房人应该缴纳的契税，但未及时如数缴纳的，由税务部门配合公安部门依法追缴。同时，市税务局出具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手续。10个工作日不能办结的，填写审核表，报领导小组审议。经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不动产登记机构可先行办理不动产登记。

八、关于欠缴各项规费问题

按“追、办”分离原则，欠费追缴工作应当与各项手续及不动产登记同时办理。对于开发企业欠缴土地出让金或划拨价款、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消防设施建设费、散装水泥专项资金、人防工程异地建设费、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不动产登记费及违法建设罚款的，由各收费主体核定。追缴工作在法定时限内不能办结的，应当依法启动司法程序。

九、建立“无籍房失信黑名单”制度
对于经有关部门催缴、催办，仍不缴纳相关税费或拖延办理的企业，经领导小组确认，列入“无籍房失信黑名单”。对列入“无籍房失信黑名单”的企业及人员，规划和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对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等进入建筑市场行为依法予以限制；各新闻媒体对涉案企业和个人及时进行曝光。

对已列入“无籍房失信黑名单”，但能主动申请补办相关手续，并在申请后1个月内缴足相关税费的开发企业，经领导小组批准，可以从“无籍房失信黑名单”中撤销。
其他

对于其他已入住但未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房地产项目，或工业企业房屋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经领导小组确认后，可参照此意见办理。

    各县（市）可参照本意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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